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院政〔2013〕9号 

 

关于印发《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工作办法》的

通知  

 

各系所：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工作办法》已于 2013年 12月 9日经党政联席会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教学指导

分委员会工作办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工作办法  

 

第一条  总则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是在学院领导下的本科教学

工作咨询和审议机构，根据教育法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相

关文件的规定，负责审议与处理本学院在本科教育规划、教

学改革和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对全院的本科教学工

作给予咨询和指导。 

 

第二条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组成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一般由 13～17人组成，设主

任 1 名，副主任 1 名，秘书 2名。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由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各

系所分管本科教学副主任和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人选由各专业推荐并经学院

院务会议讨论、确定和任命，任期与学院行政领导任期相同。 

 

第三条  主要工作任务 

1. 负责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改革方案、新专业（方向）

开办的审议，对培养目标、办学模式及发展方向进行总体规

划和研究，提出与修订本科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教学管理办法； 

2. 负责本科教学综合培养计划的审议； 



3. 对理论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与内容、教材及任课教师

选用给予咨询和指导； 

4. 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环节

的管理给予咨询和指导； 

5. 负责对教师新开设课程的审议； 

6. 根据学校及学院的新教师教学准入制度相关文件的

规定，负责新教师岗前培训认定与教学准入资格审议； 

7. 对招聘和引进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或教学岗的教师给

予咨询和指导； 

8. 评审或推荐各类教学奖和教学改革引进项目，制订各

类教学奖励方法并督导实施； 

9. 对日常本科教学工作进行教学督导，在学院范围内对

各类课程的课堂教学或实验教学采取随机抽样或有针对性

抽样听课，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学时； 

10. 向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专家小组提出评审教师职

称的建议； 

11. 接受学院委托，审议与处理其它有关本科教学方面

的事情。 

 

第四条  工作办法 

根据工作内容需要，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可以在

学院范围内进行会议讨论、现场检查、无记名投票、向学院

院务会议报告等。表决也可以采用通讯投票等形式，以较大



多数为通过。 

 

第五条  附则 

本工作办法经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讨论确定，并

由学院院务会议通过。 

本工作办法由学院院务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由学院院

务会议解释。 

  


